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入 住 程 序  

優 良 執 行 指 引  

背 景  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入 住 程 序 督 導 小 組 (督 導 小 組 )由 衞 生 福 利 局 、 醫 院

管 理 局、非 政 府 機 構、家 長 團 體、香 港 社 會 服 務 聯 會 和 社 會 福 利 署 的

代 表 組 成，旨 在 檢 討 不 同 類 型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入 住 準 則，以 及 改 善 有

關 的 入 住 程 序。督 導 小 組 已 決 定 進 行 兩 項 調 查，以 便 更 清 楚 了 解 現 時

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情 況。第 一 項 關 於 院 舍 現 時 採 用 的 評 估 機 制 及 入 住 流

程 的 調 查 已 經 完 成，而 第 二 項 有 關 服 務 使 用 者 概 況 的 調 查 正 在 進 行 。

根 據 第 一 項 調 查 的 結 果，督 導 小 組 通 過 了 以 下 各 項 優 良 執 行 指 引。我

們 鼓 勵 轉 介 機 構 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盡 可 能 遵 守 這 些 指 引 。  

優 良 執 行 指 引  

指 引 適 用 範 圍  

2. 指 引 適 用 於 轉 介 機 構 和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， 詳 情 如 下 。  

整 體 透 明 度  

3. 根 據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的 規 定 ， 服 務 機 構 應 編 製 資 料 以 介 紹 其 服 務 、

入 住 ／ 評 估 程 序 及 準 則、住 院 者 須 知、費 用 及 收 費 等。這 些 資 料 應 易

於 使 用，舉 例 來 說，入 住 ／ 評 估 程 序 的 資 料 亦 可 包 括 有 關 過 程 的 各 個

步 驟 (如 執 行 的 工 作 、 時 間 表 和 有 關 的 人 員 )的 流 程 圖 。 供 機 構 內 部 使

用 的 入 住 程 序 應 保 留 具 體 的 詳 情，但 編 製 供 市 民 參 考 的 有 關 資 料 則 可

較 為 簡 潔。服 務 機 構 應 向 申 請 人、轉 介 機 構、家 長、監 護 人 和 照 顧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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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供 這 些 資 料 。  

檢 討 和 更 新 轉 介 個 案  

4. 正 如 《 康 復 服 務 中 央 轉 介 系 統 程 序 手 冊 》 所 規 定 ， 轉 介 機 構 須 更

新 任 何 可 能 影 響 安 排 入 住 院 舍 申 請 的 轉 變，包 括 申 請 人 的 殘 疾 類 別 、

所 需 的 住 院 種 類、屬 意 的 地 區、更 換 個 案 工 作 者 等，以 確 保 有 關 申 請

住 院 安 排 的 資 料 仍 然 有 效 。  

小 組 評 估 和 不 獲 接 納 的 個 案  

5. 個 案 應 由 一 個 綜 合 專 業 評 估 小 組 (成 員 包 括 社 會 工 作 者 和 其 他 專

業 人 員 等 )作 出 評 估 ， 而 該 小 組 應 能 就 接 納 的 個 案 作 出 決 定 。 至 於 不

獲 接 納 的 個 案，則 應 由 一 名 較 高 職 級 的 人 員 處 理。值 得 留 意 的 是，在

這 個 兩 層 架 構 下，介 乎 接 納 與 不 接 納 之 間 的 個 案 會 有 較 大 機 會 獲 得 接

納。根 據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的 規 定，服 務 機 構 應 向 有 關 的 申 請 人、轉 介 機

構 、 家 長 、 監 護 人 和 照 顧 者 清 楚 解 釋 拒 絕 接 納 個 案 的 準 則 和 具 體 原

因 ， 並 要 注 意 到 申 請 人 和 家 長 /監 護 人 /照 顧 者 的 感 受 。 假 如 申 請 不 獲

接 納，服 務 機 構 應 提 出 其 他 可 行 的 計 劃 給 他 們 參 考 並 通 知 轉 介 機 構 ，

而 轉 介 機 構 應 最 終 負 責 有 關 跟 進 工 作 。  

上 訴 機 制  

6. 根 據 服 務 質 素 標 準 的 規 定 ， 服 務 機 構 應 設 立 一 個 上 訴 機 制 讓 申 請

人、轉 介 機 構、家 長、監 護 人 和 照 顧 者 清 楚 知 悉，特 別 是 在 拒 絕 接 納

申 請 時 更 應 確 保 他 們 知 道 有 關 機 制 。  

書 面 協 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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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服 務 機 構 應 與 有 關 的 申 請 人 ／ 家 長 簽 訂 一 份 協 議 ， 當 中 須 載 明 安

排 入 住 院 舍 及 提 供 服 務 ／ 設 施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。  

同 意 書  

8. 在 恰 當 情 况 下 ， 申 請 人 ／ 家 長 ／ 監 護 人 應 簽 署 有 關 醫 護 照 顧 、 提

供 藥 物、使 用 約 束 物 品、資 料 轉 移、戶 外 活 動 等 不 同 方 面 的 同 意 ／ 授

權 書 。  

自 我 照 顧 能 力 一 覽 表  

9. 服 務 機 構 應 擬 備 一 份 關 於 服 務 使 用 者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項 目 的 一 覽

表 ， 載 列 其 個 人 衞 生 、 如 廁 、 穿 衣 、 進 食 、 走 動 、 社 交 等 各 方 面 能 力

的 資 料 。 這 些 資 料 對 安 排 入 住 院 舍 十 分 有 用 。  

適 應 期  

10. 非 政 府 機 構 應 接 納 由 康 復 服 務 中 央 轉 介 系 統 轉 介 的 每 一 個 案 ， 並

按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殘 疾 程 度 安 排 他 們 入 住 院 舍。不 過，部 分 服 務 使 用 者

可 能 需 要 更 多 協 助 ， 才 能 在 新 環 境 安 頓 下 來 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1. 我 們 長 遠 的 目 標 ， 是 訂 立 一 套 有 關 住 宿 安 排 的 統 一 評 估 工 具 。  

社 會 福 利 署  

二 零 零 二 年 五 月  


